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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簡介： 

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是一所以法學為特色和優勢、兼有文學、史學、哲學、經濟學、管

理學等多學科門類的研究生院，地處北京市海澱區中關村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中心區，北臨久

負盛名的“燕京八大景＂之一——“薊門煙樹＂，東沿元大都土城遺址公園小月河、野松林。

水波蕩漾，松濤起伏，底蘊深厚，人文薈萃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成立于 1983 年。首任院長

系著名法律史學家張晉藩先生，現任院長為朱勇教授。 

 

  研究生院建院以來，已培養各類研究生萬余名，他們在國家法制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設方面

發揮了重要作用。研究生院目前設法學、政治學、馬克思主義理論 3 個一級學科博士點，13

個一級學科碩士點,28 個二級學科博士點，70 個二級學科碩士點，3 個專業碩士學位點，3 個

博士後流動站。2013 年 2 月全校共有研究生 6956 名，其中學歷研究生 6034 人、學位研究生

723 人;學歷研究生中有博士生 963 人、碩士生 5071 人;全校法學（二級學科）研究生 3121 人、

專業學位研究生 2058 人、其它專業研究生共 855 人，另有在站博士後 74 名，法學專業研究

生教育規模居全國第一。 

 

  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在法學研究生教育方面開創了多項全國第一：全國第一批法律史、

經濟法、訴訟法專業的博士點設于本院，全國第一個比較法、人權法、法律與經濟專業博士點

首創于本院，新中國第一批法學碩士、第一批法學博士皆出自本院，法學專業的第一個外國留

學博士生出自本院。目前，本院在法學專業博士生、碩士生招生規模上名列全國第一。 

 

二、政法大學經濟研究院： 

 

  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研究生院有碩士點 6 個，分別是：政治經濟學、經濟史、世界經濟、

產業經濟和企業管理、會計學碩士點，其中政治經濟學碩士點在 1979 年開始招生，企業管理

碩士點 2004 年開始招生，其餘專業均從 2007 年開始招生。碩士專業另有與美國西北理工大

學企業管理碩士合作項目。博士點 1 個：世界經濟。 

 

世界經濟專業旨在培養堅持馬列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理論，擁護中國共產黨的領

導，德、智、體全面發展，面向二十一世紀的複合型高級的世界經濟專業專門人才。要求學生



堅持党的基本路線，具有良好的職業道德和敬業精神，具備德智體全面發展的綜合素質；具有

堅實的世界經濟的基本理論和系統的國際貿易、國際金融專業知識，瞭解本專業的前沿動態，

具有獨立從事科學研究，能擔任外經外貿部門的高級行政管理及業務或在高等學校從事教學工

作的能力。能夠理論聯繫實際，善於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達成知識和能力的統一；

熟練掌握一門外國語，並初通第二外語。研究生以課程學習為主，科學研究和管理實踐為輔；

課程教學採取講授與討論相結合的方法，充分發揮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每門

課均指定參考閱讀書目，任課教師與導師應對碩士生課外閱讀情況進行一定考核。博士研究生

培養堅持學生參加導師課題研究為主，課程學習為輔，重在讀書和學位論文寫作。專業方向為

國別經濟研究、國際金融研究、跨國公司經營戰略研究、國際經濟規則研究。根據培養目標的

要求，將請校內外專家作學術講座，以拓寬、提高學生的理論知識和實際運用能力。 

 

三、政法大學經濟學博士之特色： 

1.全部學生必須持有台灣身分證及台胞證。 

2.修業時間含撰寫論文共需三年。 

３.有關報考學生學經歷條件，需事先經推薦單位審核，通過報考資格並由推薦單位在每年

十二月十五日截止之前，協助完成港澳台研究生之報名手續。 

４.次年四月初參加港澳台研究生入學考試（考試地點由主辦單位安排在廣州、香港、澳

門等擇一地點參加）。 

５.入學後，有關課程安排、上課時間、上課地點，必要時由本學會協調校方及學員。 

６.學員有義務遵守推薦單位之安排，同時依照大陸教育部之相關規定，以便順利畢業。 

７.報考資格： 

   (1)國內外大學之研究所畢業，具有碩士學位者。 

   (2)報考資格皆由校本部審查，入學考試科目：英文、世界經濟、西方經濟學（微觀、 

宏觀）。 

８.主要課程： 

    國別經濟、 國際金融、國際貿易、國際投資、外語 

 

四、注意事項及與相關服務： 

1.研修流程： 

 第一年研修課程，每次赴校上課也與博導討論論文進度。 



 論文寫作為期１～２年，期間須在期刊發表文章至少３篇。 

 論文完成後進行論文審核。 

 論文審核通過後，進行論文答辯。 

 答辯通過者，可獲得博士學歷／學位雙證。 

 博士論文不得少於１０萬字。 

２.相關服務： 

 指導教授由經濟研究院博導擔任。 

 提供相關課程輔導，延攬學術界教授培養、強化學生專業素養。 

 舉辦各式研討會、論壇，拓展學生參與研習層面，並累積論文發表經驗。 

 協調多種與教育有關之期刊，作為學生發表論文平台。 

 親自帶領到校參加輔導課程、入學考試、註冊、課程學分進修。 

3.學費及綜合服務費： 

 入學審查書類認證及教授推薦         

 報名港澳台研究生入學考試          

 取得港澳台研究生准考証及輔導入學考試    

 取得政法大學經濟學院入學通知書      

 註冊及第一學年相關費用           

 第二學年相關費用              

 第三學年相關費用              

(以上費用不含前往參加入學考試及研修學分等赴中國大陸之所有食宿交通等費用，若未

錄取，已繳服務費用全額退費) 

 


